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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 

国发〔2006〕1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十一五”时期重大而艰

巨的任务。当前，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成为

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

矛盾，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为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带动了钢铁、

水泥、电解铝、汽车等行业的快速增长。但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体制机制不

完善，这些行业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等问题。2004 年，

国家及时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初步遏制了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的势头，投资

增幅回落，企业兼并重组、关闭破产、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等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从总体上看，过度投资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等行业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

水泥、煤炭、电力、纺织等行业目前虽然产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规模很大，也潜

在着产能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和企业仍在这些领域继续上新的项

目，生产能力大于需求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还应看到，这些行业不但总量上过

剩，在企业组织结构、行业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上的不合理问题也很严重。目前，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已经显现，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增

幅下降，亏损增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结

构不协调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企业关闭破产和职工失业就会显著增加，必须下

决心抓紧解决。要充分认识到，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既是巩固和发展

宏观调控成果的客观需要，也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既是把经济

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迫切需要，也是继续保持当前经济平稳较快增

长好势头的重要举措。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为推动结

构调整提供了机遇。在供给能力超过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加剧，企业才

有调整结构的意愿和压力，也有条件淘汰一部分落后的生产能力。国家在宏观调

控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产业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形成了相对

完善的市场准入标准体系，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供了一定

的制度规范和手段。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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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统筹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预见性，避免

盲目性，提高主动性和自觉性，因势利导，化害为利，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

构调整。 

  二、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和原则 

  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依靠市场，因势利导，控制增能，优化结构，区别对待，扶优汰劣，力争今年迈

出实质性步伐，经过几年努力取得明显成效。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把握好以下原

则： 

  （一）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利用市场

约束和资源约束增强的“倒逼”机制，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调整和理顺资源

产品价格关系，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主动调整

结构。 

  （二）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信

贷政策支持、财税政策调节，推动行业结构调整。提高并严格执行环保、安全、

技术、土地和资源综合利用等市场准入标准，引导市场投资方向。完善并严格执

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企业和政府行为。 

  （三）坚持区别对待，促进扶优汰劣。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企业

的具体情况，分类指导、有保有压。坚持扶优与汰劣结合，升级改造与淘汰落后

结合，兼并重组与关闭破产结合。合理利用和消化一些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进

一步优化企业结构和布局。 

  （四）健全持续推进结构调整的制度保障。把解决当前问题和长远问题结合

起来，加快推进改革，消除制约结构调整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有序推进产能

过剩行业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措施 

  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关键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充

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推动竞争，促进优胜劣汰。各级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一

方面是通过深化改革，规范市场秩序，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

是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引导，积极推动。2006 年，要

通过重组、改造、淘汰等方法，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一）切实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反弹。这是顺利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

重要前提。一旦投资重新膨胀，落后产能将死灰复燃，总量过剩和结构不合理矛

盾不但不能解决，而且会越来越突出。要继续贯彻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的政策，严

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

调整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二）严格控制新上项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安全、

能耗、水耗、资源综合利用和质量、技术、规模等标准，提高准入门槛。对在建

和拟建项目区别情况，继续进行清理整顿；对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划、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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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地政策、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依法停止建设；对拒不

执行的，要采取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原则上不

批准建设新的钢厂，对个别结合搬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钢厂项目，要从严审

批。提高煤炭开采的井型标准，明确必须达到的回采率和安全生产条件。所有新

建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和现有企业跨产品类别的生产投资项目，除满足产业政策要

求外，还要满足自主品牌、自主开发产品的条件；现有企业异地建厂，还必须满

足产销量达到批准产能 80%以上的要求。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禁止技术和安全水

平低、能耗物耗高、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进入。 

  （三）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依法关闭一批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的小企业，分期分批淘汰一批落后生产能力，对淘汰的生产设备进行废

毁处理。逐步淘汰立窑等落后的水泥生产能力；关闭淘汰敞开式和生产能力低于

1 万吨的小电石炉；尽快淘汰 5000 千伏安以下铁合金矿热炉（特种铁合金除外）、

100 立方米以下铁合金高炉；淘汰 300 立方米以下炼铁高炉和 20 吨以下炼钢转

炉、电炉；彻底淘汰土焦和改良焦设施；逐步关停小油机和 5 万千瓦及以下凝汽

式燃煤小机组；淘汰达不到产业政策规定规模和安全标准的小煤矿。 

  （四）推进技术改造。支持符合产业政策和技术水平高、对产业升级有重大

作用的大型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围绕提升技术水平、改善品种、保护环境、保障

安全、降低消耗、综合利用等，对传统产业实施改造提高。推进火电机组以大代

小、上煤压油等工程。支持汽车生产企业加强研发体系建设，在消化引进技术的

基础上，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支持纺织关键技术、成套设备的研发和

产业集群公共创新平台、服装自主品牌的建设。支持大型钢铁集团的重大技改和

新产品项目，加快开发取向冷轧硅钢片技术，提升汽车板生产水平，推进大型冷、

热连轧机组国产化。支持高产高效煤炭矿井建设和煤矿安全技术改造。 

  （五）促进兼并重组。按照市场原则，鼓励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以资产、

资源、品牌和市场为纽带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促进产业的集中化、

大型化、基地化。推动优势大型钢铁企业与区域内其他钢铁企业的联合重组，形

成若干年产 3000 万吨以上的钢铁企业集团。鼓励大型水泥企业集团对中小水泥

厂实施兼并、重组、联合，增强在区域市场上的影响力。突破现有焦化企业的生

产经营格局，实施与钢铁企业、化工企业的兼并联合，向生产与使用一体化、经

营规模化、产品多样化、资源利用综合化方向发展。支持大型煤炭企业收购、兼

并、重组和改造一批小煤矿，实现资源整合，提高回采率和安全生产水平。 

  （六）加强信贷、土地、建设、环保、安全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

发〔2005〕40 号），抓紧细化各项政策措施。对已经出台的钢铁、电解铝、煤

炭、汽车等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要强化落实，加强检查，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对尚未出台的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尽快出台。金

融机构和国土资源、环保、安全监管等部门要严格依据国家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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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优化信贷和土地供应结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条件的项

目和企业的土地、信贷供应，同时要防止信贷投放大起大落，积极支持市场前景

好、有效益、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的兼并重组；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供地政

策、市场准入条件、国家明令淘汰的项目和企业，不得提供贷款和土地，城市规

划、建设、环保和安全监管部门不得办理相关手续。坚决制止用压低土地价格、

降低环保和安全标准等办法招商引资、盲目上项目。完善限制高耗能、高污染、

资源性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 

  （七）深化行政管理和投资体制、价格形成和市场退出机制等方面的改革。

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改

革，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完善和严格执行企业投资的核准和备案制度，真正做到

投资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银行独立审贷；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源性产品价

格改革，健全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和完善生

态补偿责任机制；建立健全落后企业退出机制，在人员安置、土地使用、资产处

置以及保障职工权益等方面，制定出台有利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和退出市场，有

利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改革政策；加快建立健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

体系，打破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 

  （八）健全行业信息发布制度。有关部门要完善统计、监测制度，做好对产

能过剩行业运行动态的跟踪分析。要尽快建立判断产能过剩衡量指标和数据采集

系统，并有计划、分步骤建立定期向社会披露相关信息的制度，引导市场投资预

期。加强对行业发展的信息引导，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搞好市场调研，适时发

布产品供求、现有产能、在建规模、发展趋势、原材料供应、价格变化等方面的

信息。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其他行业生产、投资和市场供求形势的发展变化，及

时发现和解决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防止其他行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 

  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艰巨而复杂，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增强全局观念，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调配合，积极有序

地做好工作。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出发，

完善配套措施，认真解决企业兼并、破产、重组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做好人员

安置和资产保全等工作，尽量减少损失，避免社会震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及时将贯彻落实本通知的情况上报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

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国务院 

                        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